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清远校区39#40#实训大楼电梯安装采购

招标公告
岭南招字[2021]第01号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是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科技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集团，是广东省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之一。现拟对“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39#40#实训大楼电梯安装采购”项目（项目招标号：LNCG2021001）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单位：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二、招标项目名称：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39#40#楼电梯采购安装项目

三、项目需求数量：

	序号
	楼栋
	名称
	台数
	层站
	设备价
(含运输价)元
	安装价
(元）
	小计（含税）

	1
	39#实训大楼
	货梯
	1台
	7/7/7
地上六层

地下一层
	
	
	

	3
	40#实训大楼
	客梯
	1台
	8/8/8
地上七层

地下一层
	
	
	

	3
	40#实训大楼
	货梯
	1台
	8/8/8
地上七层

地下一层
	
	
	

	合计金额（含税）：大写人民币                                        （￥          ）


附加工程：

	序号
	楼栋
	名称
	台数
	单价
（含税）
	合计
（含税）
	备注

	1
	39#实训大楼
	井道整改
	1台
	
	
	

	2
	40#实训大楼
	井道整改
	1台
	
	
	

	3
	40#实训大楼
	井道整改
	台
	
	
	

	合计金额：（含税）：大写人民币                                        （￥          ）


四、配置需求：

1、电梯在设计与选型上应本着先进实用、稳定可靠、耐用性好、性价比高、节能环保、易操作、易维护的原则，同时考虑电梯的安全性、稳定性、寿命以及其他因素。

2、符合中国电梯制造、安装以及消防规范的相关技术规范及标准。

3、载重量2000KG。井道尺寸详见图纸，具体电梯尺寸须现场核对。

4、安装后须经特种设备检验部门一次性验收合格，电梯运行良好，达到设计要求。

5、具体根据土建图纸及现场勘查情况确定。现场土建已经完工，如选配的电梯与现场土建条件不符，由投标单位负责改造满足安装条件。

6、投标单位投标时需提供技术规格表及反映产品效果的产品彩色图。
五、项目建设地点：

清远市清城区学贤路职教城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指定地点内。
    六、合格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投标单位必须是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需附上公司简介、营业执照副本、行业资格证等复印件以上加盖公章。

2、投标文件上须提供产品售后服务承诺函（售后服务不低于12个月）。提供上述货物的公司应保证在供货时可获得产品的原厂授权函。

3、供货日期：中标单位需在合同签订后120天内完成全部合同货物的安装调试及取得当地检测机构的监督检验合格报告，并保证产品符合合同约定的品质、数量、适用性等要求。特殊情况时，经招标单位确认后可相应延长供货期。

4、投标单位需将投标文件，包括：商务文件和技术文件各一式三份（1正2副）按附件1、附件2要求分类别密封包装（封装处需加盖公章），于2021年  1  月  21  日下午17：00前将投标资料交送到招标单位指定报送地点，过期无效。

5、中标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转包给第三方，否则视为违约，按违约处理。因此影响到使用单位的正常使用将追究其连带责任。

6、凡不按以上要求报送的投标文件，均作不合格文件处理，招标单位有权单方面取消其开标资格，且不退回所报送的所有投标文件。

七、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售价：

1、招标文件发售自2021年 1月 11日起至 2021 年 1月 13 日止， 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招标文件售价每份为人民币贰佰元整（￥200.00/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八、现场考察：

投标单位为了能够对工程现场和其周围环境有全面的了解，投标单位可自行在其投标书提交之前到现场考察，投标单位现场考察前，请与招标单位联系，确定考察时间，联系人陈主任13376667769。
九、报价和结算方式：

（一）招标单位以转账方式支付合同款。

（二）设备款结算方式：

1、合同签订之日起15天内，招标单位凭中标单位等额有效发票支付设备合同总价的30 %作为预付款。

2、招标单位在交货期15天前凭中标单位等额有效发票支付设备合同总价的60%作为提货款。

3、经当地质监局验收合格，并取得电梯监督检验报告合格证、电梯使用登记证，合同预付款、提货款自动转为合同结算款；中标单位开具有效增值税普通发票后15天内招标单位支付设备合同总价5%。
4、5%的设备合同款余额作为项目质保金，待设备一年质保期满后无质量问题，中标单位凭招标单位提供的等额有效财务收据在质保期满后15天内结付。

（三）安装款结算方式：

1、招标单位在中标单位进场安装后15天内凭中标单位的等额有效发票后，支付合同总价的50 %作为预付款。

2、经当地质监局验收合格，并取得电梯监督检验报告合格证、电梯使用登记证，合同预付款自动转为合同结算款；中标单位开具有效增值税普通发票后15天内招标单位支付合同总价的50%。

（四）、中标单位提供的发票专用章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双方签订的有效合同专用章的单位名称一致。
十、投标文件交送地址：广州市天河东圃大观中路492号图书馆大楼904室采购部

业务联系：林老师020-22305267/13631392075

监督投诉电话（集团监察审计室）：020-22305883/020-22305586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2021年 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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